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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门道”多 哪些事要注意
虹口法官以案说法提醒租客巧避“坑”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郁玥

对于每个奋斗在大城市的异乡人而言， 打拼初期基本都有租房经历。 租房中的 “坑” ,你踩过多少？ 如何甄选房源？ ?房东转租靠谱吗？ 租房

合同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本期专家坐堂， 我们邀请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法官， 结合真实案例给你讲讲 “门道”， 教你如何甄选房源， 避免踩 “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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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经中介介绍租下了房东赵某的房屋,

两人以合同形式约定租期从 2018 年 2 月开始

为期一年， 每月租金 4300元， 先付后用， 支

付方式为付 3押 1。

有了容身之所， 本以为新生活就此展开。

不料这次租房竟然演变成为“对峙” 公堂：

2018 年 5 月底， 小李将房东赵某告上法庭，

要求确认自己与赵某的租赁合同于 5 月 10 日

解除， 并要求返还押金 4300元。 原本的租赁

双方为何会闹到法院？

小李称， 入住仅两个月自己便收到物业

通知， 称租住的房屋拖欠物业费及水费，若不

及时缴纳将断水断电，据此她认为赵某交付的

房屋存在瑕疵，导致其生活处于不安宁的状

态，于是通过电话向赵某表达了自己退租的

想法，赵某不仅未同意，反而多次电话骚扰

小李，小李遂自行搬离了租住房屋， 并委托

物业人员代为转达。 由于钥匙已丢失， 所

以没将钥匙归还给赵某。 按照小李的想法，

自己这次退租已经“交接完毕”， 因赵某一

直没有退还押金， 小李将其告到法院。

赵某对于小李的说法并不认同， 他称虽

然与物业公司存在物业费收费标准争议， 但

是并没有影响小李实际使用房屋。 小李本应

于 5月 2日交纳房租， 但直至 10 日赵某始终

未能联系到小李， 电话和微信也均不回复，

因担心其安全方才委托物业公司上门查看并

报警。 小李私自搬离房屋， 没有通知赵某，

也没有交还钥匙， 属于单方面违约， 直到小

李起诉后自己才知晓并收回房屋。 针对这些

情况赵某提出反诉， 要求小李补足房屋收回

之前的租金， 并判令押金归自己所有。

针对两人的说法， 法院对相关情况也进

行了走访调查， 物业公司称未上门向租客催

收， 且一般都会与业主联系， 有时遇到租客

会委托其代为转达。

法院经审理认为，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

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双方均应恪守

诚信， 按约履行。 现双方均要求解除租赁合

同， 予以照准。 小李要求以其电话表明退租

之日作为租赁合同解除之日， 而从法院取得

的证据来看赵某欠付物业费的行为未对小李

实际使用房屋造成实质性妨碍和影响， 小李

并不享有单方解除权。 根据合同约定如需提

前解除合同应提前 1 个月通知对方并经过对

方同意， 当日情况亦不符合协商一致解除合

同的情形。 小李欠付租金且对于赵某的催告

置之不理， 后私自搬离未通知赵某， 导致赵

某未能及时收回房屋， 已构成违约， 最终判

决小李补足赵某房屋收回前的租金， 并判决

押金归房东赵某所有。

【法官提示】

无法律依据任性解约

可能要承担违约责任

物业费一般由业主大会与物业公司签订

《物业服务合同》 予以明确， 对业主有约束

力， 房屋出租后的物业费原则上由业主承担，

当事人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房屋租赁合同由双

方协商一致， 依法成立， 对双方具有法律约

束力。 根据 《合同法》 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

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

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而即将施行的 《民法

典》 也沿用了这条规定。

作为租客， 小李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

付租金， 若因不满物业或其他情况决定退租，

首先应当联系房东， 双方协商一致对房屋进

行交接， 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规定或

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 而不应

负气私自搬离。

小王毕业后来上海工作， 通过某租房

APP 选中了合租房中的一间主卧作为自己

的“第一站”， 并与两位房东彭某、 赵某分

别签订了电子版和纸质版的租赁合同， 约定

每月租金 2500元， 支付方式为付 12押 1。

然而仅入住 4 个月， 小王的“第一站”

便转眼成空： 自己租住的这处房屋因为隔

断、 群租问题被相关部门要求整改。 他这才

明白彭某、 赵某并非房屋权利人， 而是“二

房东”， 真正的房主洪女士得知自己的房屋

被隔断后转租， 已向法院主张两人无转租

权， 收回房屋。 几天后， 小王被迫搬离。

租住的房屋仅几个月便无法入住， 房租

和押金也未退回， 于是小王将彭某、 赵某告

上法庭， 要求退还剩余租金和押金， 并且赔

偿违约金 2500元。

针对小王的诉请， 赵某、 彭某承认两人

是合作关系，由赵某向产权人承租房屋，彭某

通过租房 APP对外出租。小王支付的租赁保

证金及租金，除去平台扣除的中介费，其余款

项都进了彭某账户。后因洪女士要收回房屋，

遂和小王协商可以帮其另寻住处居住， 未能

成行， 现同意解除租赁合同， 退还剩余租金

及押金， 但认为小王提出的违约金过高。

法院经审理认为， 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

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

定履行义务。 小王与彭某、 赵某签订的 《房

屋租赁合同》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因房屋

存在隔断、 群租的行为被产权人收回， 无法

将系争房屋继续交付使用， 现小王要求解除

其租赁合同， 法院予以支持。 合同解除后，

彭某、 赵某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返还小王剩余

租金及押金。 根据签订的 《房屋租赁合同》，

对于根本性违约， 守约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

同， 且违约方需支付违约金， 数额为月租金

的一倍。 现因彭某、 赵某的违约行为导致合

同解除， 两人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违约

责任。

【法官提示】

遇到“?房东”租房

这些要点需牢记

现实中租房市场常常存在 “二房东” 转

租的现象， 租客面对这样的房源需要谨慎甄

选。 房屋转租行为要征得原出租人同意才能

避免不必要的风险。现行《合同法》规定：承租

人经出租人同意， 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

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

赁合同继续有效， 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

的， 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 承租人未经出租

人同意转租的， 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即将

施行的 《民法典》 也沿用了上述规定。

因此， 租房时应仔细核对出租人是否与

房屋产权人一致， 再签订书面合同， 明确双

方权利、 义务。 当遇到二手转租房源时， 应

要求 “二房东” 提供房东同意转租的证明，

同时注意转租期限不能超过 “二房东” 的剩

余租赁期限。

案例 1

?房东转租的房屋靠谱吗

案例2

房子要维修， 费用谁来担

房东毛某在上海生活多年， 退休后回到

外地老家， 上海的房屋便闲置下来。 2016

年 7月， 毛某决定将空闲房屋出租。 经中介

介绍， 张女士以每月 4800 元的价格租下房

屋， 约定租期为两年。

手头的空闲房屋出租变现， 本来是件好

事。 然而麻烦事也逐渐出现： 张女士称房屋

老化严重， 部分家具及家电需要维修， 便联

系了维修师傅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修缮。

自己的房屋老化维修， 毛某认为情理之

中。 看到张女士提供的各种维修发票， 毛某

认可了 5000余元的费用， 包括购买热水器、

更换厨房水斗、 换雨棚等， 并同意从张女士

的租金中予以扣除。 然而张女士又陆续以

“生活需要” 为名， 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升

级”， 包括购买电视机、 油烟机、 换新门及

门框等各项支出， 前后高达 6000 余元， 并

要求毛某承担这笔费用。

眼看租金没收多少， 支出费用却飞涨，

毛某不由得开始不满。 在得知张女士将自己

放置在阳台上的物品和植物丢弃， 又没有收

到全部租金， 毛某一纸诉状将张女士告上法

庭， 要求解除与张女士签订的租赁合同， 并

要求张女士支付拖欠的租金， 同时赔偿自己

被丢弃的物品共计价值 500元。

张女士辩称， 自己修缮房屋、 添置家电

都是经过毛某同意， 且“升级” 的目的也是

改造房屋， 合情合理， 并表示租期尚未结

束， 不同意解除租赁合同。

法院经审理认为， 毛某主张张女士擅自

装修、 添置家电， 给其造成损失， 并且拖欠

租金超过 10 日， 据此要求解除租赁合同，

但审理中毛某又自认张女士的行为经过其同

意， 因双方在费用承担上未达成一致故要求

暂不支付租金； 且双方处于诉讼过程中， 租

赁关系未决， 张女士未支付租金情有可原，

不应视为恶意拖欠， 故毛某以上述理由要求

解除租赁合同， 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租金金额， 毛某同意扣除经其同意

购置的部分家电及房屋修理费， 而更换彩

电、 抽油烟机的费用， 张女士未提供证据证

明事先经过毛某同意， 事后毛某亦不认可，

故该费用应当由张女士自行承担， 在租赁关

系结束时可将物品自行拆除、 搬离。 扣除上

述由毛某确认承担的费用， 张女士应当支付

租金共计 2万余元， 同时法院酌情确定张女

士赔偿毛某花盆损失 20元。

【法官提示】

租赁房的维修改善

应及时与房东沟通

对于租赁房屋， 因其使用年限等原因，

可能出现损坏老化等现象。 据现行 《合同

法》 规定： 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

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 出租人未履

行维修义务的， 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 维修

费用由出租人承担。 即将施行的 《民法典》

也沿用了这条规定。

但是， 超出合理维修范围的改善或者物

品添置，则应事先经出租人同意。未经出租人

同意， 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

赔偿损失。此外，承租人对房屋无论是进行改

善或者是增设他物， 应尽量与出租人落实到

书面合同等证据上，避免日后发生纠纷。

案例 3

租客任性退租被判违约

本期专家: ?灿， 虹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团队长、 审判员， 法学硕士，

从事多年民事审判工作， 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审判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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